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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部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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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布
青
安
房
貸
統

計
�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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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銀
行
啟
動
升
息
循
環
後
�
房

貸
利
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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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二
大
關
�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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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民
眾
購
屋
負
擔
�
財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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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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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美
國
軍
售
攻
擊
無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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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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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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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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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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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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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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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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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國會職權修法覆議案表決在

即，國民黨團二十日下午在立

法院議場前排班。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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